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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 年我国少数民族城镇化率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近 20 倍，2010 年这一差距仍在 8 倍左右。基于第五次

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预期了反映各少数民族自身特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特点及民族制

度政策 3 类涉及人口、从业、教育、地理及政治等方面的 10 个影响因素，对少数民族城镇化率进行解释。两年

度数据的计量检验得出一致结论：影响少数民族城镇化率的显著性因素依次是第三产业从业比重、第二产业从业

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其他在已有研究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等，在研究中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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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 21 世纪影响人

类社会的最主要的两项活动[1]。过去十几年里，中国

城镇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2−3]。中国的城镇化有其特点，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差

异明显，北部、中部和西部城镇化差距大[4]。有许多

研究均关注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5−6]。我国是一个

多民族国家，有研究认为，当前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

化水平大大低于汉族或者全国的水平[7]。目前少数民

族人口城镇化总体水平还很低，且各民族、各地区差

异明显[8]。我国城镇化的族际差异也十分明显。我国

西部地区各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巨大差异，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 20 倍，城镇化水平的民族

差异远大于其地区差异[9](30)。由于历史、地缘等原因，

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方的发展水平滞后于汉族和内

陆地区，这种滞后也表现在城镇化进程上。以城镇人

口①占总人口比例计算城镇化率，2005 年全国人口的

平均城镇化率为 36.92%，汉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

38.17%，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平均城镇化率为 23.44%②，

少数民族与前两者的差距显而易见。至 2010 年各少数

民族人口的平均城镇化率上升到了 32.87%，同期全国

人口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了 50.28%，汉族的城镇化率

达到了 51.87%③，与 2005 年相比，少数民族的城镇化

率与前两者的差距有所扩大。更令人关注的是各少数

民族城镇化率的族际差异尤为明显。2005 年 55 个少

数民族中城镇化率最高的俄罗斯族为 81.36%，最低的

东乡族为 4.34%，相差近 20 倍；至 2010 年城镇化率

最高的俄罗斯族为 84.59%，最低的傈僳族为 10.76%，

相差近 8 倍。同 2005 年相比，2010 年各少数民族的

城镇化率均有提高(见图 1)，少数民族的平均城镇化率

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也明显

减小，但城镇化率族际差异问题仍然突出。 

目前，对少数民族城镇化差异问题，大部分研究

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内地水平，少

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低于汉族人口的城镇化水

平，并对影响城镇化的因素和促进城镇化发展战略等

有所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

同汉族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比较，或将民族自治地方同

发达省份及散居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比较等，查找

差距。但对少数民族城镇化族际差异问题及影响因素

的研究较少见，尤其是基于同一模型，采用多次人口

普查资料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的十分少见。既然少数民

族城镇化水平的族际差异尤其明显，那么这种差异的

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显著性如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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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2010 年少数民族城镇化率 

 

样的研究对促进少数民族城镇化均衡发展又有哪些启

示呢？显然，通过建立统一回归分析模型，分别运用

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有助于

查找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并验证已有相关研究结论，

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模型 

 

人口的城乡迁移问题历来是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

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框架。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和托

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等，是研究人口

城乡迁移问题的经典理论框架。“二元经济模型”把一

个典型发展中经济体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增长两个

部门，前者以农业为代表，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和资本

过剩，生产率低，后者以工业为代表，生产率高，现

代化部门的扩张速度决定其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

的速度[10]。因而，乡村传统部门与城市现代部门的生

产力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城镇化进程

的动因。托达罗模型认为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取决于城

乡就业的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11]。即

农村劳动力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便会向城市

流动。H•钱纳里等采用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得出，

城镇化水平与人均 GNP、工业化水平、劳动力非农产

业就业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2](68)。其他一

些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

结论。 

(一) 模型设定 

“二元经济模型”和“农村——城市人口迁移”

模型及有关实证研究结论，为研究少数民族城镇化差

异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基础。根据已有理论模

型假定、模型推导变形、已验证的影响因素及结合实

际研究问题引入部分新变量进行必要修订，建立了回

归分析模型，共包括三个方面的 10 个自变量(见表 1)。

这些自变量绝大多数在已有理论及实证研究中得到验

证，均是外生性变量，模型设定中未遗漏主要自变量，

因此，模型设定符合变量外生性的假定。由于均为截

面数据，为消除异方差，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后加入

虚拟变量。为测定模型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

题，分析过程中对每个自变量的膨胀因子(VIF)值进行

观察。i 为下标，表示不同民族，C 为常数项，α、β

等为待估系数，E、N、I、S 等为自变量，μ为随机干

扰项(见式 1)： 
 

 iiiii SINECU LnLnLnLnLn      

iiiiiii FADPGL   LnLnLn  (1) 
 

1. 反映各少数民族自身特点的指标 

这类指标具体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各

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各少数民族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重和各少数民族第

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重等 4 个指标(见  

表 1)。 

(1)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E)。有大量研究表明

城镇化率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无论是

全国还是地区间，人均受教育水平同城镇化水平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3]。各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与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联[9](36)。人口城镇化水平高的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

程度高，技能劳动力比重高，城镇化和教育程度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4]。采用各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

年限法⑦计算这一指标，反映各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的

高低。预期 E 与 U 正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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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变量和自变量设定情况 

 指标 数据性质 

因变量 城镇化水平 U：城镇化率 数据变量 

E：人均受教育年限 数据变量 

N：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变量 

I：第二产业从业比重 数据变量 

反映各少数 
民族自身特点 

S：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数据变量 

L：人口聚居程度 数据变量 

G：聚居区人均 GDP 数据变量 

P：聚居区城乡收入比 数据变量 

反映各少数 
民族主要聚 
居区特点 

D：民族的地理分布 虚拟变量(北方民族为 1，其他为 0) 

A：有无本民族自治地方 虚拟变量(有自治地方为 1，无为 0) 

自变量 

反映民族制度、 
政策特点 F：是否为人口较少民族 虚拟变量(人口较少民族为 1，否为 0) 

 

(2)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N)。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族际差异也十分明显。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数量上千万的民族有 4 个，分别

是壮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5.2%、回族占 9.5%、满

族占 9.3%和维吾尔族占 9%。人口数量不足万人的民

族有 6 个，分别是塔塔尔族占 0.003%、珞巴族占

0.003%、高山族占 0.004%、赫哲族占 0.004%、独龙

族 0.006%和鄂伦春族 0.008%⑧。有研究认为民族人口

规模是影响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的

人口规模大小同其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人

口越少的民族，城镇化率越高，人口越多的民族，城

镇化率越低[9](37)。但一般看法是，人口数量大的民族

应更具有社会发展优越性，如我国 5 个民族自治区其

主体民族的数量均很大，在 55 个少数民族中排名前

10 位。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大小是否是影响其城市水

平高低的重要因素？有待进一步检验。 

(3)各少数民族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该民族总从

业人数的比重(I)。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克拉可认为，

城镇化是第一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第二、第

三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增强的经济活动[15]。H·钱

纳里等人的研究得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工业

化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也越高的结论[12](119)。目前，

我国民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资源开发、水电、食品制造、

制药业等一批特色优势工业生产，工业吸纳劳动力及

带动城镇化的能力不断增强。用各少数民族第二产业

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从业人数合计占该民族从业总人数

的比重计算这一指标。预期Ｉ与 U 正向显著。 

(4)各少数民族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该民族总从

业人数的比重(S)。第三产业是非农经济的另一个方

面。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高，一国城镇化进程与其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呈现

出高度的正相关性[16]。目前，我国民族地方以旅游、

商贸、餐饮、住宿等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较快，

已成为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方发展的一支重要非农

经济力量，也是吸纳少数民族就业的主要行业。预期

S 与 U 存在正向显著关系。 

2. 反映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特点的指标 

具体包括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各少数民族

主要聚居区人均 GDP、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城乡收

入比和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等 4 个指标(见表 1)。 

(1)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L)。我国少数民族居

住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我国有 5 个自治

区、30 个自治州和 117 个自治县，55 个少数民族人口

主要集中在这些自治地方，具有“小聚居”特点。如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99%以上的维吾尔族分布在新疆

自治区，85%以上的壮族分布在广西自治区等。由于

人口流动，全国各地散居地区均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

但大部分少数民族仍居住在以本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地

方，呈现出既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态势。有研究认

为，民族人口的聚居程度对其城镇化水平具有不容忽

视的反向作用，城镇化率低的民族劳动力的地区流动

性和产业流动性差[9](38)。也有研究发现，西北民族地

区的少数民族一般是就近流入邻近的大中城市，其原

因有 4 个：一是在农忙时可及时返乡不误生产；二是

随时往返家庭照看家人；三是较短路途可降低流动成

本；四是易于融入宗教、文化环境[17]。少数民族趋向

于流入就近城市，这也符合少数民族传统的“离乡不

离土”的思想。因此，认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和人口的

集中不利于提升其城镇化水平，毕竟城镇化是一个开

放的、多元的、跨区域的、流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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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民族的、狭小范围的、缺乏人口流动的过程。因此，

以某民族在全国 31 个省、市、区中人口数量分布的最

高值占该民族总人口的比重反映聚居程度。预期 L 与

U 负相关。 

(2)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人均 GDP(G)。有大量

研究表明城镇化和收入水平(人均 GDP)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我国缺乏对各少数民族收入情况的统计，

但收入是影响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既然我国少数民族

具有聚居特点，那么聚居区的收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代表该聚居区主体民族的收入情况。因此，以某

民族人口数量分布最多省、市、区的人均 GDP 来粗略

反映该民族的收入情况。如藏族人口在西藏自治区分

布最多，用西藏的人均 GDP 粗略反映藏族的收入情

况，用宁夏的人均 GDP 粗略反映回族的收入情况等。

理论上，G 与 U 存在正相关关系。 

(3)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城乡收入比(P)。预期城

乡收入差距即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是引

起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原因。同农村从事的收入较

低的第一产业比较，进入城市意味着将会遇到更多在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机会，相应取得的收入也会更

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重

要原因。由于缺乏各少数民族收入情况的数据，同样

采用反映少数民族收入情况的办法，即以某民族人口

数量分布最多省、市、区的城乡收入比粗略反映该民

族的城乡收入情况。一定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农村

人口向城市流动。预期 P 与 U 正相关。 

(4)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D)。我国少数民族的

地理分布特点也较为明显。其主要部分在中国的西部

地区，重心在西北和西南。整体而论，大致以各自的

地理环境为依凭，中国少数民族可分为北方民族和南

方民族[18]。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差异是否也是影响其

城镇化水平的一个因素？总体上我国北方经济发展要

落后于南方经济发展，南方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北方的

水平，同样南方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水平也高于北方少

数民族的水平。用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反映这一指标，

将 55 个民族分为北方民族包括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

和东北的 21 个民族为一类，其他民族共 34 个为一类。

预期 D 与 U 正相关。 

3. 反映少数民族制度、政策特点的指标 

具体包括有无以本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地方和该民

族是否为人口较少民族等两个指标(见表 1)。 

(1)有无以本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地方(A)。我国在少

数民族聚居区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统一领

导下，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我国民族自治地

方按行政级别分为区级、州(盟)级和县(旗)级。我国大

部分少数民族均有以本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区、州(盟)

或县(旗)，但也有 11 个人口较少民族，分别是高山族、

阿昌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

京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等并无相应

自治地方。这些没有自治地方的民族和有自治地方的

民族，在城镇化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预计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更有利于当地民族发展，有以本民族为主体

自治地方的民族其城镇化水平要高一些。  用设置虚

拟变量的方法反映这一指标，将有自治地方的民族分

为一类，无自治地方的 11 个民族分为一类。预期 A

与 U 正相关。 

(2)该民族是否为人口较少民族(F)。我国开始划定

人口较少民族时，是以 10 万人以下为标准⑨。根据这

一标准，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有 20 个人口较少民

族，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有 19 个人口较少民族。这一

类型民族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数量少，如 2010 年塔塔

尔族、珞巴族和高山族 3 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均不

到 5 000 人，19 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仅占全国少数

民族总人口的 0.34%⑩。为了扶持这类民族的发展，国

家专门制定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有关政策

措施。那么人口较少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城镇化水平上

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预计一个民族的人口过少不利

于本民族的发展，其城镇化水平较人口众多民族要低

一些。同样采用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反映这一指标，

将人口较少民族分为一类，其他少数民族分为另一类。

预期 F 与 U 负相关。 

(二) 方法和数据 

拟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以第五、第六次人口

普查统计的 55 个少数民族城市和镇的人口数量占总

人口比重计算各少数民族的城镇化率(U)，作为因变

量。根据城镇化有关理论、已有研究及少数民族实际

情况，设定可能影响这一因变量的 10 个指标为自变

量，分别进行两年度回归分析，对因变量予以解释。

计算各民族城镇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占总人口比

重、第二产业从业比重、第三产业从业比重和人口聚

居程度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计算聚居区人均 GDP 和聚居区城乡收入比的数据分

别来自相关省、市、区 2006 年和 2011 年统计年鉴。

民族的地理分布、有无本民族自治地方和是否为人口

较少民族 3 个自变量，按虚拟变量方法进行设定。连

续数据指标统计描述如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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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及 2006、2011 年统计年鉴计算的相关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2005 年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城镇化率 55.00 4.34 81.36 25.15 17.92 

人均受教育年限 55.00 2.64 9.62 6.48 1.76 

占总人口比重 55.00 0.00 1.30 0.15 0.28 

工业从业比重 55.00 0.78 23.47 6.29 5.18 

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55.00 4.05 59.27 17.72 14.55 

人口聚居度 55.00 18.97 99.57 80.21 21.86 

聚居区人均 GDP 55.00 2 662.00 1 1601.00 5 454.40 2 037.57 

聚居区城乡收入比 55.00 2.27 5.58 3.57 0.84 

2010 年 

城镇化率 55.00 10.76 84.59 33.63 17.65 

人均受教育年限 55.00 5.19 11.10 7.88 1.51 

占总人口比重 55.00 0.00 15.20 1.82 3.31 

工业从业比重 55.00 1.61 26.41 10.06 6.24 

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55.00 6.68 67.80 21.86 14.39 

人口聚居度 55.00 19.46 99.32 77.88 21.74 

聚居区人均 GDP 55.00 13 119.00 47 347.00 22 256.62 9 089.82 

聚居区城乡收入比 55.00 2.23 4.07 3.51 0.57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及有关省区 2006 年、2011 年统计年鉴计算 

 

三、实证分析 

 

基于两次人口普查，根据模型 (式 1)进行两年度

回归分析： 

(一) 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回归分析 

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共进行了 8 次回归分析

(见表 3)，除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S、第二产业从业比重

I 和各民族人均受教育年限 E 这 3 个自变量外，其余 7

个自变量由于通不过显著性检验被逐步剔除，剩余自

变量均具有显著性。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R2较高，方程

拟合较好，F 值检验显著，方程整体具有显著性，整

个回归过程中各自变量的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0，自

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较弱，Dw 值分布在不存在自相关

的区间。方程最终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各项检验数值

良好，表明方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最后结果如下(见

式 2)。 
 

iiii SIEU 51.0Ln18.0Ln43.062.0Ln     (2) 

                  (1.67)*   (1.99)*  (5.05)*** 

76.02 R     ***0.57F     78.1Dw  
 

回归结果表明，第三产业从业比重的显著性最高，

其次是第二产业从业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在其他

两个变量不变情况下，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每增加 1 个

百分点，城镇化率增加 0.5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从业

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增加 0.18 个百分点，

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城镇化率增加 0.43 个百

分点。 

(二)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回归分析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也进行了 8 次回归分析

(见表 4)，同样，除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S、第二产业从

业比重 I和各民族人均受教育年限E这 3个自变量外，

其余 7 个自变量由于通不过显著性检验也被依次剔

除，剩余自变量显著性均较好。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R2

高，方程拟合良好，F 值检验显著，方程整体具有显

著性，整个回归过程中各自变量的膨胀因子 VIF 也均

小于 10，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影响小，Dw 值分布在

不存在自相关的区间。方程最终结果也符合理论预期，

各项检验数值良好，表明方程同样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最后结果如下(见式 3)。 
 

iiii SIEU Ln59.0Ln12.0Ln55.031.0Ln   (3) 

                (2.98)***   (3.58)***  (10.03)***  

92.02 R      ***2.216F     3.2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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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五次人口普查各民族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C：常数项 1.6 1.7 1.90 1.33 1.24 1.17 0.64 0.62 

0.56* 0.55* 0.56** 0.53* 0.51* 0.49* 0.44* 0.43* LnEi：人均受 
教育年限 (1.79) (1.89) (2.01) (1.99) (1.92) (1.89) (1.74) (1.67) 

−0.05 −0.05 −0.05 −0.05 −0.05 −0.04 −0.04  LnNi：少数民族 
人口比重 (−1.23) (−1.25) (−1.29) (−1.31) (−1.07) (−1.63) (−1.53)  

0.17 0.17 0.17 0.19 0.22* 0.22* 0.26** 0.18* LnIi：工业 
从业比重 (1.17) (1.24) (1.28) (1.50) (1.79) (1.86) (2.52) (1.99) 

0.45** 0.46** 0.43*** 0.41*** 0.39*** 0.39*** 0.39*** 0.51*** LnSi：第三产业 
从业比重 (2.48) (2.67) (2.93) (3.07) (2.99) (3.03) (3.04) (5.05) 

−0.16 −0.16 −0.17 −0.16 −0.13 −0.13   LnLi：民族 
人口聚居度 (−0.93) (−0.94) (−0.99) (−0.96) (−0.83) (−0.84)   

−0.05 −0.06 −0.07      LnGi：聚居区 
人均 GDP (−0.24) (−0.31) (−0.43)      

0.04        LnPi：聚居区城 
乡收入比 (0.09)        

−0.04 −0.04       Di：民族 
地理分布 (−0.23) (−0.27)       

−0.12 −0.12 −0.14 −0.13 −0.07    Ai：本民族 
有无自治地方 (−0.62) (−0.67) (−0.84) (−0.82) (−0.51)    

−0.17 −0.17 −0.17 −0.16     Fi：是否为 
人口较少民族 (−0.75) (−0.76) (−0.80) (−0.79)     

R2 0.74 0.75 0.75 0.76 0.76 0.76 0.76 0.76 

F 16.4 18.6 21.4 24.9 29.2 35.5 44.4 57.0 

Dw 1.61 1.61 1.63 1.62 1.66 1.66 1.66 1.78 

N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注：表中因变量 Ui 为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括号中数值为显著性检验 t 值；*、**、***分别代表在 0.1、0.05、0.01

概率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同样表明，第三产业从业比重的显著性

最高，其次是第二产业从业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

在其他两个变量不变情况下，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增加 0.59 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从业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增加 0.12 个

百分点，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城镇化率增加

0.55 个百分点。 

(三) 两年度回归分析结果对比及讨论 

预期设定了 10 个自变量，将其分为三类，对每个

自变量的设定理由及相关性均作了说明，从两年度回

归结果看，具有显著性的 3 个自变量是相同的。一些

在已有研究中证明具有显著性的自变量在本研究中并

不显著。 

(1)同他人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非农产业从业比重

是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两

次回归均表明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是影响少数民族城镇

化率的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第二产业的从业比重。

这与其他研究中第二产业或工业从业比重是最显著因

素的结论也略有不同。根据钱纳里的研究，低收入国

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密切相关，中等收入

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作用相对稳定或有所下

降，经济服务化的作用增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城镇

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经济服务化所致[12](56)。目前，我国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水

平，许多地区为经济发展滞后的贫困区，收入水平显

然达不到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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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六次人口普查各民族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C：常数项 −0.15 0.13 0.17 0.02 0.04 0.38 0.37 0.31 

0.69*** 0.71*** 0.72*** 0.67*** 0.69*** 0.61*** 0.57*** 0.55*** LnEi：人均受 
教育年限 (3.12) (3.30) (3.38) (3.28) (3.38) (3.30) (3.13) (2.98) 

0.01 0.01       LnNi：少数民族 
人口比重 (0.46) (0.47)       

0.11** 0.11** 0.11** 0.12*** 0.11*** 0.11*** 0.13*** 0.12*** LnIi：工业 
从业比重 (2.43) (2.45) (2.49) (3.01) (2.92) (3.21) (3.91) (3.58) 

0.56*** 0.56*** 0.55*** 0.56*** 0.56*** 0.57*** 0.57*** 0.59*** LnSi：第三产业 
从业比重 (7.91) (8.01) (8.20) (8.57) (9.37) (9.43) (9.38) (10.03) 

−0.04 −0.05 −0.05      LnLi：民族人口 
聚居度 (−0.63) (−0.67) (−0.87)      

0.03        LnGi：聚居区 
人均 GDP (0.26)        

0.26 0.24 0.25 0.19 0.14    LnPi：聚居区 
城乡收入比 (1.31) (1.33) (1.37) (1.15) (0.90)    

0.05 0.05 0.06 0.05     Di：民族 
地理分布 (0.79) (0.92) (0.98) (0.87)     

−0.14** −0.15** −0.15** −0.15** −0.13* −0.13* −0.08  Ai：有无本民族 
自治地方 (−2.01) (−2.13) (−2.14) (−2.13) (−1.97) (−1.95) (−1.56)  

−0.05 −0.05 −0.08 −0.08 −0.08 −0.07   Fi：是否为人口 
较少民族 (−0.51) (−0.60) (−1.32) (−1.32) (−1.27) (−1.17)   

R2 0.92 0.92 0.93 0.94 0.93 0.93 0.93 0.92 

F 64.4 73.1 83.6 95.9 112.3 135.1 167.4 216.2 

Dw 2.24 2.24 2.22 2.22 2.26 2.23 2.2 2.3 

N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注：表中因变量 Ui 为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括号中数值为显著性检验 t 值；*、**、***分别代表在 0.1、0.05、0.01

概率水平下显著 

 

分析结果看，其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不是低收入

阶段的工业化生产，而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这有别

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及我国内陆地区。结合我国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及第三产业的属性，对这一现象

也可以加以解释。有 4 个方面因素：一是我国少数民

族大都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工业化底子本来

薄，同时，这些地区大多又是生态屏障区，一些工业

发展也要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大多人文、自然景观秀美，民族文化富集，为发展旅

游业等服务业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是第三产业涵盖的

行业宽泛，其中的经济行业较工业生产具有投资小、

见效快的特点，如商贸、餐饮业等；四是第三产业还

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等

事业单位等，这些单位的从业人员一般是统一招考的

国家公职人员，考入公职人员行列也是少数民族人口

“跳农门”，成为城镇人口的一条重要途径。由于这些

原因，第三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少数民族城镇化

的主要动力。 

(2)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

的一个显著因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较受教育程

度低的人口，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实现流动、学习

和掌握技能技术，进而在非农行业就业。另外，在高

等教育阶段，我国大学目前对新入学学生的户籍管理

上要求必须将原户籍转入大学所在区域的派出所，因

而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少数民族学生转为城镇户口。再

者，高学历的少数民族学生一般均会考入或分配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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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行列等，也容易成为城镇人口。 

(3)从两年度回归结果看，是否有以本民族为主体

的自治地方这一虚拟变量不具有显著性，但在方向上

均与城镇化率负相关，这与预期结论相反。一般认为，

区域自治在保障少数民族发展及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是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区域自治应

更有利于当地少数民族发展，其城镇化率也应高一点，

但计量结果均表明这两者之间负相关。对此可以结合

模型中反映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的自变量(L)的计

量结果加以理解。预期人口聚居程度与城镇化负相关，

两年度计量结果证明了这一预期，但同样不具有显著

性。我国在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和集中的地区设立自治

机关，这说明自治地方主体民族的聚居程度也相对比

较高，有无以本民族为主的自治地方实际上也反映出

该民族的聚居程度。一般聚居程度较高的民族都会有

相应的自治区、州(盟)或县(旗)，而 11 个没有以本民

族为主的自治地方的民族，其聚居程度均较低。但总

的来说，这两个变量无论方向如何，均不具有显著性，

说明它们对本民族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十分有限。 

(4)有学者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研究认为，人

口越少的民族其城镇化水平反而会越高，因为人口越

少的民族会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障。分析结论并

不能支持这一观点。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分析结论

是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与城镇化水平负相关，并不具有

显著性。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回归分析表明这两者

之间正相关，同样不具有显著性。两次分析中人口较

少民族均与城镇化负相关，均不显著。这说明人口数

量的多少并不是影响本民族城镇化水平的一个因素。 

(5)其余变量聚居区人均 GDP、城乡收入比和民族

地理分布，在两年度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方向性

与前面的预期基本一致。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比是影

响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缺乏各民族的收

入、差距数据，只对这两个指标进行了粗略的估计，

这可能影响到了该变量计量结果的显著性。回归分析

也表明，少数民族南、北分布的地理因素并不是影响

其城镇化水平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及启示 

 

(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在历史文

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人口数量以及

地理分布、经济发展、具体制度措施等方面均具有多

样性。其中有些多样性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如风

俗、宗教、语言文字等；有些差异则是在近现代经济

社会发展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如城镇化水平的族际

差异应该属于后来在经济建设范畴中逐渐显现出来的

一种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反映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性及不平衡性、经济社会

发展封闭性较强、农业经济比重大、生产要素流动性

弱等问题。随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非农经济发展的

不断加快，其城镇化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为确保各族

群众共同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尤其要关注发展差异

问题，包括区域差异、族际差异、差异大小、差异原

因及缩小差异的对策等。 

(2)为探讨影响少数民族城镇化水平族际差异的

因素，预期了 10 个自变量，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规

模、少数民族从业情况、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状况、

少数民族地理分布及制度政策差异等指标，这些指标

基本涵盖了少数民族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分析结果显

示只有少数几个指标对城镇化率的解释是显著的，这

几个指标依次是第三产业从业比重、第二产业从业比

重及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其他一些

在已有研究中显著的指标等，在本研究中并不具有显

著性。分析中第三产业从业比重的显著性最大，两年

度分析中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分别

能带动城镇化率增加 0.51 和 0.59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教育事业发展，对

于促进其城镇化水平，加快城镇化步伐意义深刻。 

(3)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均衡的过

程，这一过程的基本特点是，随着经济社会不断的发

展，各种差异会有所扩大，这一态势会一直持续到下

一个拐点的到来，即进入较高级阶段的发展，这些差

异又会慢慢缩小。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进程均

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面对少数民族城镇化率族际

差异十分明显的问题，也应该结合这一具有普遍的经

济发展规律理性地去认识。我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

成的大家庭，随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城镇化等发展差距必然会按其

规律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均衡发展，比如第五次人口

普查时少数城镇化率最大和最小值相差近 20 倍，到第

六次人口普查，这种差距已缩小至 8 倍左右。 

 

注释：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务院于 2008 年 

7 月 12 日国函[2008]60 号批复)：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

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

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

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

和其他区域。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② 根据 2005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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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④ 我国人口普查把 6 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未上过

学、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研究生等类别。本文计算受教育年限的标准采用:未上过学 0

年，扫盲班 1 年，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中专)12 年，

大学专科 15 年，大学本科 16 年，研究生 19 年。 

⑤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⑥ 根据 2011 年国家民委《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

2015 年)》民委发〔2011〕70 号，人口较少民族划分标准为：

全国总人口在 30 万人以下的 28 个民族。 
⑦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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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5,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minorities’ urbanization rate in our country was nearly 20 times as much 

as the minimum value, while to 2010, this gap was still about 8 times. Based on the two censuses and employing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present essay determines 10 factors and explains the urbanization rat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 per capita education level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The other variables, which are significant in other studi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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